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

来院学习人员住宿安排申请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手机
	

	单位名称
	 
	单位联系人及电话号码
	  

	申请住宿时间
	起止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 日


	说明：学习住宿必须保留身份证复印件、手机号码；住宿人员不得留宿外人、不得外借；每个人住宿期间额定基本水电费超出部分自理；学习结束必须及时退房，不得滞留；损坏公物照价赔偿；钥匙需留取押金100/把，退房时予退回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宿人员签字：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科教科安排
	院领导意见

	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总务科安排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日


注：普通进修、实习人员原则上住宿自理，教学协议单位（或协作单位）需要由本院统一安排住宿的须报总务科确认；

